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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5 日，习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要

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10 月 23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 

当前市场对房地产税如惊弓之鸟，然而上海、重庆早在 2011 年就开

展了房产税试点，已施行 10 年。在试点城市扩大之际，本文回顾了

首批房产税试点效果，以资借鉴。征收房地产税，短期内对市场情

绪和心理预期有明显冲击，但长期看对房价影响不大，主要看方案

的征收力度，沪渝 2011-2020 年商品房均价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9.9%

和 6.4%。 

◼ 上海和重庆房产税征收方案 

1、上海针对新购住房 

征税范围是上海全市行政区域内，本市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以上

的住房和非本市居民家庭新购住房。仅针对新增购房，不征存量。 

税基为交易价格 70%。 

税率 0.4%-0.6%。当单价超过上年度全市均价 2 倍时，税率为 0.6%；

当单价低于上年度全市均价 2 倍时，税率为 0.4%。 

减免政策：新购住房人均 60 平米免征；本市居民家庭中有无住房的

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可计入免税住房面积；高新人才新购住房且

唯一，免征；持本市居住证满 3 年的购房人，其名下唯一住房免征，

不满 3 年先缴税，待满 3 年后可退还。 

税收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2、重庆针对高端住房 

征税范围为主城九区行政区域内的独栋商品住宅、个人新购高档住

房及三无人员新购住房。 

税基为房产交易价。 

税率为 0.5%-1.2%。交易单价为上两年主城九区均价 3 倍以下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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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为 0.5%；3-4 倍为 1%；4 倍及以上为 1.2%。三无人员新购住

房为 0.5%。 

减免政策：试点前独栋住宅，免征面积 180 平米；新购独栋、高档

住宅，免征面积 100 平米；三无人员在重庆市具备有户籍、有企业、

有工作任一条件，从当年起免征，如已缴纳则退还。 

税收用于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和维护。 

◼ 沪渝试点意在调控房价 

沪渝房产税对地方税收贡献不大。从征收规模看，2011 年房产税试

点当年，重庆房产税登记应税住房仅 8791 套，总建面 215.1 万平方

米，征收总额约 1 亿元，约占重庆市财政税收收入的 0.1%；上海房

产税登记住房 7000 多套，认定为应税住房 1017 套，征收总额不超

过 1000 万元，规模较小。即使算上经营性用房，沪渝 2020 年房产

税总额分别仅占地方税收的 3.4%、5.0%，并未带来可观的税收收入。 

试点本意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试点方案出台背景是房地产短周期

牛市，房价迅速上涨，2010 年 4 月国务院推出“新国十条”，开始

在全国主要省会及计划单列市实施限购，而房产税也被当做抑制不

合理房地产需求和房价过快上涨的工具进行试点。但调控目标有所

不同，上海主要是抑制投资型需求，重庆是抑制高档住房消费。 

◼ 沪渝试点方案对房价影响不明显 

从沪渝市场运行结果看，房产税对房价影响不大。短期看，2011-2012

年上海和重庆商品房均价涨幅放缓，其中上海 2012 年出现负增长。

实际上这并非主要受到房产税试点的影响，而是政府宏观政策调控

的结果。对比 2011-2012 年部分重点城市，相同时期内，各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步调一致，上海和重庆并未出现独立走势。长

期看，房价并未受影响，2011-2020 年上海重庆的商品房均价复合

增长率分别为 9.9%和 6.4%。 

◼ 房地产税短期有冲击，长期走势看供求 

短期内，房地产税冲击心理预期，冲击程度取决于征收力度。房地

产税征收之际，居民对于征税可能带来的影响不明确，观望情绪加

重。上海及重庆试点房产税的前 3 个月，两市住宅成交量分别下降

46%和 26%，比同类城市降幅高 10 至 20 个百分点。但因沪渝试点

方案征税范围窄、税率偏低、免征面积大，征收力度小，一旦居民

意识到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远高于缴税成本，房地产税的冲击快速

减弱，市场走向重回正常轨道。 

长期看，房地产税仅为一个调节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供

求关系。住房需求包括自住需求和投资型需求，征收房地产税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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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影响投资型需求。对于供不应求的市场，自住和投资住房需求

均旺盛，房价上涨的预期充足，房地产税相对于房价上涨带来的收

益来说忽略不计，其调节作用不明显。对于供过于求的市场，房价

持续上涨的动力不足，加征房地产税将额外加重房产持有成本，将

使得投资型房产持有人加快出售，加剧市场波动，将在较长时间内

压制市场。 

◼ 风险提示    部分城市房地产税试点方案力度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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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5 日，习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指出，要积极稳妥推

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授权国

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 

当前市场对房地产税如惊弓之鸟，然而上海、重庆早在 2011 年就开展了房产税

试点，已施行 10 年。在试点城市扩大之际，本文回顾了首批房产税试点效果，

以资借鉴。征收房地产税，短期内对市场情绪和心理预期有明显冲击，但长期看

对房价影响不大，主要看方案的征收力度，沪渝 2011-2020 年商品房均价复合

增长率分别为 9.9%和 6.4%。 

1、 上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方案 

上海和重庆早在 2011 年就已经开始推行个人住房房产税的征收试点。2011 年 1

月 27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

暂行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重庆市关于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2017 年

1 月 13 日再次修订），沪渝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 

表 1：上海和重庆两地房产税试点办法 

方案 上海 重庆 

试点范围 上海全市 主城九区 

征收对象 
本市居民家庭新购二套及以上住房 

非本市居民家庭新购住房 

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 

新购高档住房 

三无人员新购首套及以上普通住房 

纳税人 应税住房产权所有人 应税住房产权所有人 

计税依据 交易价格 70% 交易价格 

税率 

0.4%-0.6% 

单价超过上年度全市均价 2 倍：0.6% 

单价低于上年度全市均价 2 倍：0.4% 

（均价指“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均价”） 

0.5%-1.2% 

独栋、高档住房建筑面积均价为上两年主城均价 3 倍以

下的、三无人员新购首套及以上普通住房：0.5% 

3 倍至 4 倍：1% 

4 倍及以上：1.2% 

（均价以国土房管部门公布为准） 

税收优惠 

人均住房不超过 60 平米：新购住房免税； 

本市具名有无住房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计入免征住房

面积； 

持本市居住证的高新人才，名下唯一住房免征； 

持本市居住证满 3 年的购房人，其名下唯一住房免征，

不满 3 年先缴税，待满 3 年后可退还。 

试点前独栋商品住宅：免征面积 180 平米 

新购独栋商品住宅、高档住宅：免征面积 100 平米 

纳税期限 12 月 31 日前 每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 

征税目的 抑制投资投机需求 抑制高档住房消费 

税收用途 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全部用于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和维护 

资料来源：沪渝房地产税试点文件，国海证券研究所 

备注：重庆将三无人员（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购置房屋征收范围从 2011 年的二套及二套以上缩小为 2017 年

的首套及首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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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海仅针对新增购房，不征存量 

试点范围为上海市所有行政区域，主要针对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

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包括新购的二手存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和非本

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的住房。 

税基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 70%计算缴纳。 

税率暂定为 0.6%，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市统计局公布的本市上

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 2 倍（含 2 倍）的，税率暂减为 0.4%。 

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1）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

及以上住房的，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建筑面积人均不超过 60 平方米的，其

新购的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人均超过 60 平方米的，对属新购住房超出部分的

面积，按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本市居民家庭中有无住房的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

经核定可计入该居民家庭计算免税住房面积。（2）本市居民家庭在新购一套住房

后的一年内出售该居民家庭原有唯一住房的，其新购住房已按本暂行办法规定计

算征收的房产税，可予退还。（3）本市居民家庭中的子女成年后，因婚姻等需要

而首次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成年子女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4）

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重点产业紧缺急需人才，持有本市

居住证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其在本市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

暂免征收房产税。（5）持有本市居住证满 3 年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购房人，其

在本市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持有本市居

住证但不满 3 年的购房人，其上述住房先按本暂行办法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待

持有本市居住证满 3 年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其上述住房已征收的房产税，可予

退还。 

税收用途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1.2、重庆只对高端住房征收 

征税范围为主城九区，即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南

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主要针对：（1）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2）

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指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

交建筑面积均价 2 倍（含 2 倍）以上的住房；（3）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

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首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 

税基为房产交易价。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一经纳入应税范围，如无新的规定，

无论是否出现产权变动均属纳税对象，其计税交易价和适用的税率均不再变动。

用于出租的，按本办法的规定征收房产税，不再按租金收入征收房产税。 

税率位于 0.5%-1.2%。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主

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 3 倍以下的住房，税率为 0.5%；3 倍（含

3 倍）至 4 倍的，税率为 1%；4 倍（含 4 倍）以上的税率为 1.2%。在重庆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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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首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税率为 0.5%。 

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1）纳税人在本办法施行前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免税

面积为 180 平方米；新购的独栋商品住宅、高档住房，免税面积为 100 平方米。

（2）对农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自有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3）在重庆市同时

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拥有的普通应税住房，如纳税人在重庆市具备有

户籍、有企业、有工作任一条件的，从当年起免征税，如已缴纳税款的，退还当

年已缴税款。（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纳税人纳税确有困难的，可向地

方税务机关申请减免税和缓缴税款。 

税收用途是全部用于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和维护。 

2、 沪渝试点意在调控房价 

沪渝房产税对地方税收贡献不大。从征收规模看，2011 年房产税试点当年，重

庆房产税登记应税住房仅 8791 套，总建面 215.1 万平方米，征收总额约 1 亿元，

约占重庆市财政税收收入的 0.1%；上海房产税登记住房 7000 多套，认定为应

税住房 1017 套，征收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规模较小。即使算上经营性用房，

沪渝 2020 年房产税收入分别仅占地方税收的 3.4%、5.0%，并不可观。 

图 1：上海试点房产税及占税收收入比重  图 2：重庆试点房产税及占税收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海证券研究所 

 

表 2：沪渝房产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度对比 

项目 
上海 重庆 

2020 2009-2020 2020 2009-2020 

房产税（亿元） 198.7 1413.5 71.7 460.9 

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2983.5 19489.3 2202.0 14952.1 

房产税占地方税收比重（%） 3.4% 2.9% 5.0% 3.7% 

房产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 1.9% 1.9% 3.4% 1.4% 

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 29.2% 26.0% 48.4% 4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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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本意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试点方案出台背景是房地产短周期牛市，房价迅

速上涨，2009、2010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增速高达 23.2%、7.5%，2010 年

4 月国务院推出“新国十条”，开始在全国主要省会及计划单列市实施限购，而

房产税也被当做抑制不合理房地产需求和房价过快上涨的工具进行试点。沪渝响

应中央号召，出台房产税试点方案，但调控目标有所不同，上海主要是抑制投资

型需求，重庆是抑制高档住房消费。 

图 3：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海证券研究所 

3、 沪渝试点对房价影响不明显 

从沪渝市场运行结果看，房产税对房价影响不大。短期看，2011-2012 年上海和

重庆商品房均价涨幅放缓，其中上海 2012 年出现-3.0%的负增长。实际上这并

非主要受到房产税试点的影响，而是政府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主要调控措施包

括：2011 年 1 月，继续出台“新国八条”；7 月，“新国五条”出台，进一步坚

定调控决心；同时继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长期看，房价并未受影

响，2011-2020 年上海重庆的商品房均价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9.9%和 6.4%。 

图 4：沪渝房产税试点后房价长期上行  图 5：沪渝试点后房价涨幅短期放缓，长期仍上行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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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渝市场运行步调与其他重点城市基本一致，房产税不能决定市场走向。对比

2011-2012 年部分重点城市，相同时期内，各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步调一

致，上海和重庆并未出现独立走势。 

图 6：部分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指数（2015 年=100）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上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对房价影响不大，主要因为试点城市供不应求。一般而

言，套户比小于 1，表明一区域住房供给总体不足；套户比等于 1，表明住房总

体基本供求平衡；考虑到休闲度假需求、因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宅分离等情况，套

户比一般在 1.1 左右较为合理。上海和重庆 2010 年套户比分别为 0.93、0.98，

2018 年的套户比分别为 0.93、1.01，两地房地产市场整体上一直处于供给不足、

供求失衡的状态。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

对于住房需求旺盛的大城市来说，房产税难以起到房价调控作用。 

4、 房地产税短期有冲击，长期看供求 

4.1、短期内，房地产税冲击心理预期，冲击程度取

决于征收力度 

沪渝房产税征收力度小，对市场冲击程度不高。房地产税征收之际，居民对于

征税可能带来的影响不明确，观望情绪加重。上海及重庆试点房产税的前 3 个月，

两市住宅成交量分别下降 46%和 26%，比同类城市降幅高 10 至 20 个百分点。

但因沪渝试点方案征税范围窄、税率偏低、免征面积大，征收力度小，一旦居民

意识到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远高于缴税成本，房地产税的冲击快速减弱，市场走

向重回正常轨道。 

图 7：沪渝房产税试点后，两市成交量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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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而日本在市场下行期征税，强化政府调控决心和下跌预期，加速市场下行。1991

年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地价已经见顶开始回落，但政府依然在 1991 年 1 月

陆续开征地价税、强化特别土地保有税以及提高土地评估标准，短期内提高持有

成本，大幅强化了市场悲观情绪、加速市场下跌，1992 年全国土地价格指数下

跌 1.8%、6 大城市房价指数下跌 15.5%。 

图 8：1991 年日本出台土地调控政策加速地价下跌 

 

资料来源：日本不动产研究所，国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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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房地产税更多的是影响投资型需求。对于供不应求的市场，自住和投资住房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
0
1
0
/0

2

2
0
1
0
/0

3

2
0
1
0
/0

4

2
0
1
0
/0

5

2
0
1
0
/0

6

2
0
1
0
/0

7

2
0
1
0
/0

8

2
0
1
0
/0

9

2
0
1
0
/1

0

2
0
1
0
/1

1

2
0
1
0
/1

2

2
0
1
1
/0

1

2
0
1
1
/0

2

2
0
1
1
/0

3

2
0
1
1
/0

4

2
0
1
1
/0

5

2
0
1
1
/0

6

2
0
1
1
/0

7

2
0
1
1
/0

8

2
0
1
1
/0

9

2
0
1
1
/1

0

上海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重庆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30%

-20%

-10%

0%

10%

20%

30%

40%

1
9
7
5

1
9
7
7

1
9
7
9

1
9
8
1

1
9
8
3

1
9
8
5

1
9
8
7

1
9
8
9

1
9
9
1

1
9
9
3

1
9
9
5

1
9
9
7

1
9
9
9

全国土地价格指数同比 6个城市土地价格指数同比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部分 12 

需求均旺盛，房价上涨的预期充足，房地产税相对于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来说忽

略不计，其调节作用不明显。对于供过于求的市场，房价持续上涨的动力不足，

加征房地产税将额外加重房产持有成本，将使得投资型房产持有人加快出售，加

剧市场波动，将在较长时间内压制市场。 

以德国为例，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并不靠房地产税来调节。1989 年，联邦德国

有家庭 2779 万户，住宅总量约 2660 万套，户均住房 0.96 套，2016 年户均住

房 1.02 套、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46.5 平，供给充分保障居民居住需求。在全球此

起彼伏的房地产大泡沫中，德国独善其身，1970-2017 年，德国名义房价指数仅

上涨 2.3 倍、年均增速只有 1.8%。德国房价稳定的根本原因是货币金融政策稳

健，税收只是一个调节因素。 

图 9：1970 年以来德国房价涨幅年均仅 1.8%，47 年只上涨 2.3 倍 

 

资料来源：BIS，国海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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